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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021年永州市零陵城建投资有限公

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代码：2180017.IB、

152732.SH）、2021年永州市零陵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

专项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债券代码：2180217.IB、152913.SH）的

主承销商，按照“发改办财金【2011】1765号”文的有关规定，对永

州潇湘源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2023年度的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和分析，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永州潇湘源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昌文 

注册资本（万元） 200,000.00 

实缴资本（万元） 200,000.00 

注册地址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百万庄 6 号路 110 号 

办公地址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百万庄 6 号路 110 号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425100 

公司网址（如有） 无 

电子信箱 llcjtrzglb2011@163.com 

二、债券基本要素 

（一）2021 年永州市零陵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

项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1、债券名称 
2021年永州市零陵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2、发行总额 8亿 

3、债券期限和利率 7年，6.5% 

4、发行方式 

本次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

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簿记建档场所和系统向机

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5、发行范围及对象 在银行间市场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6、登记托管 
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总登记托管，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分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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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行日 2021年2月3日  

8、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至第7个

计息年度末分别偿还本金的20%，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每

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

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

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9、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8年每年的2月3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0、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4年至2028年2月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1、监管银行（账户

监管人）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分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12、债权代理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分行 

13、信用级别  
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4、增信情况  
由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2021 年永州市零陵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

项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1、债券名称 
2021年永州市零陵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  

2、发行总额 7亿 

3、债券期限和利率 7年，6.3% 

4、发行方式 

本次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

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簿记建档场所和系统向机

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5、发行范围及对象 在银行间市场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6、登记托管 
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总登记托管，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分托管。 

7、发行日 2021年6月28日 

8、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3、4、5、6、7年末分别按照

债券发行规模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本金；第3、

4、5、6、7年利息分别随债券存续期内第3、4、5、6、7年末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

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

息。 

9、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8年每年的6月28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0、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至 2028 年 6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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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监管银行（账户

监 管 人 ）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分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12、债权代理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分行 

13、信用级别  
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4、增信情况  
由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1、发行人已按照2021年永州市零陵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

场建设专项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期债券发

行结束后1个月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

交易流通申请。本期债券于2021年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

通，“21永城01”，证券代码为“152732.SH”；本期债券于2021年2

月5日在银行间交易市场上市流通，简称“21永州专项债01”，证券

代码为2180017.IB。 

2、发行人已按照2021年永州市零陵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

场建设专项债券(第二期)(品种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期债券发

行结束后1个月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

交易流通申请。本期债券于2021年7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

通，“21永城02”，证券代码为“152913.SH”；本期债券于2021年6

月30日在银行间交易市场上市流通，简称“21永州专项债02”，证券

代码为“2180217.IB”。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根据“21永城01”、“21永州专项债01”募集说明书，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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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发行规模为8亿元，所筹资金中4.8亿元用于永州市零陵区社会停

车场建设工程项目、3.2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截至2021年末，用

于收购停车场20048万元，用于东风大桥南匝道停车场项目建设

1076.17万元，用于李家塘停车场项目建设50万元，用于零陵古城1号

停车场项目建设7166.96万元，用于杨塘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1433万

元，用于日升西路公交首末站停车场项目建设62.55万元，用于零陵

火车站广场枢纽站停车场项目建设14850.95万元，用于萍洲西路烈士

公园纪念塔公交首末站停车场项目建设1291.57万元，用于阳明大道

东侧停车场项目建设2020.43万元，用于补充运营资金32000万元。截

至2021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是与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2023年度本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

形。 

2、根据“21永城02”、“21永州专项债02”募集说明书，本期

债券发行规模为7亿元，所筹资金中4.2亿元用于永州市零陵区社会停

车场建设工程项目、2.8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截至2022年末，用

于东风大桥匝道停车场1485.61万元，用于东山景区北停车场项目建

设5484.17万元，零陵火车站广场枢纽站停车场项目建设2839.13万元，

用于零陵古城（康济大道）1号停车场项目建设2535.41万元，用于萍

洲西路烈士公园纪念塔公交首末站停车场项目建设 1324.28万元，用

于东门岭停车场项目建设13759.79万元，用于日升西路公交首末站停

车场项目建设2847.14万元，用于李家塘停车场项目建设1985.47万元，

用于潇水东路停车场项目建设530万元，用于杨塘停车场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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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9万元，用于补充运营资金2.8亿元。截至2022年末，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是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2023年度本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形。 

（三）还本付息情况 

1、“21永城01”、“21永州专项债01”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8

年每年的2月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

工作日）。 

按照约定，发行人已于2023年2月3日通过证券托管机构按时足额

支付了利息5,200万元。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本息未付的情况。 

2、“21永城02”、“21永州专项债02”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8

年每年的6月2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日）。 

按照约定，发行人已于2023年6月25日通过证券托管机构按时足

额支付了利息4,410万元。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本息未付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相关信息已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等媒体披露。发行人2023年度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发行人于2023年04月28日披露《永州潇湘源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 

于2023年06月25日披露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永州

潇湘源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跟踪评级报告》； 

于2023年06月30日披露债券受托管理人 /债权代理人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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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永州市零陵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债权

代理事务报告（2022年度）》； 

发行人于2023年08月30日披露《永州潇湘源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2023年半年度报告》。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2023年度的财务

报告进行了审计，并于2024年04月25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CAC证审字（2024）0200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

别说明，均引用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

参照发行人2023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发行人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资 产 总 计 3,442,408.08 3,313,733.44 

  流动资产合计 3,252,688.12 3,152,680.39 

负 债 合 计 1,985,502.22 1,884,429.20 

  流动负债合计 841,695.41 664,345.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56,905.86 1,429,304.24 

截至2023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3,442,408.08万元，较2022年

增长3.38%，资产总额稳定增长。 

2023年末，发行人负债总额1,985,502.22万元，同比增长5.36%。

2023年末货币资金减少33.76%，主要系偿还到期债务致使银行存款下

降。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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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主营业务收入 194,044.43 199,218.30 

利 润 总 额 27,609.68 29,048.64 

净 利 润 27,601.62 28,990.05 

2023年末，发行人实现营业总收入194,044.43万元，较2022年度

减少2.60%，实现净利润27,601.62万元，盈利情况基本保持稳定。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800.52  -34,509.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41.45  -35,839.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23.82  140,571.3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4,318.15  

 
70,222.65 

2023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4,800.52万元，

同比减少58.80%，主要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62,838.00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 -29,241.45万元，同比增长

18.4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9,723.82万元，同比减少

78.85%，主要系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 

发行人近两年财务主要数据和指标 

单位：见下表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流动比率（倍数） 3.86 4.75 

速动比率（倍数） 0.43 0.56 

资产负债率（%） 57.68 56.87 

注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 速 动 比 率=（流动资产-存 货 ）/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 资 产*100% 

从偿债能力看，2023年发行人流动比率3.86、速动比率0.43，同

比出现下降，主要系流动负债中一年内到期负债、其他流动负债大幅

7



增加，且流动资产中存货增加所致。资产负债率57.68%，处于偏低水

平。 

总体看，发行人作为永州市中心城区建设项目业主和运作土地资

产的载体，在永州市主导型土地供应机制和市场化运作机制下承担着

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土地整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任务，各项

业务发展较稳健，资产负债结构较合理，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无重

大不利变化。。 

五、发行人债券发行情况 

除本期债券外，发行人公开发行尚未兑付的其他债券信息如下: 

债券/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起息日期 债券期限 
待偿还余额

（亿元） 

报告期付息

情况 

报告期兑付

情况 

24 潇湘源 MTN001 2024-01-24 3 年 9.70 正常 正常 

24 潇湘源 SCP001 2024-01-05 0.74 年 7.10 正常 正常 

23 潇湘 02 2023-07-12 2 年 1.00 正常 正常 

23 潇湘 01 2023-06-26 3 年 4.00 正常 正常 

23 潇湘源 MTN001 2023-03-27 3 年 5.00 正常 正常 

22 潇湘源 MTN001 2022-12-20 3 年 10.00 正常 正常 

22 潇湘 02 2022-11-17 2 年 3.35 正常 正常 

22 潇湘 01 2022-02-07 3 年 9.8 正常 正常 

21 零陵 01 2021-11-09  3 年 10 正常 正常 

六、担保人最新情况 

（一）2021 年永州市零陵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

项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本期债券由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23年末，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306,030.71万元，负债合计387,356.18万元，所有者权益918,6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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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实现营业总收入174,305.98万元，实现利润总额67,905.712万元，

净利润47,092.71万元，外部评级AAA。 

（二）2021 年永州市零陵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

项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本期债券由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23年末，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913,327.46

万元，负债合计263,437.93万元，所有者权益649,889.53万元，实现营

业总收入97,355.00万元，利润总额19,903.59万元，净利润18,059.83

万元，外部评级AAA。 

总体来看，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较合理，财务结构较稳健，经营

情况良和主要偿债能力指标无重大不利变化。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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